
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公告编号：2017‐062 

 证券代码：430090    证券简称：同辉信息      主办券商：东方花旗 

 

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拟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关联担保暨关联交易 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华夏银

行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（以下简称“银行”）申请 1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，期

限为 12 个月，由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戴福昊、崔振英提供个人无限连带

责任保证，同时追加公司的 1项发明专利作为质押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

戴福昊、崔振英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控股股东，且戴福昊为董事长兼总

经理。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担保及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7 年 11 月 0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向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申请信用贷款的议案》： 

议案内容：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华夏银行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（以下简称“银

行”）申请 1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，期限为 12 个月，由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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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戴福昊、崔振英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，同时追加公司的 1项发明专利作

为质押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6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；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戴福昊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（请参见《第三届董事会第

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7-060）。 

上述议案尚待公司 2017 年度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不存在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  所 

戴福昊 北京市海淀区 

崔振英 北京市海淀区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    本次交易关联方戴福昊先生持有公司 22,626,355 股,占公司股份的比例为

26.45%，崔振英女士持有公司 6,479,180 股，占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7.57%，二人

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同时戴福昊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，是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华夏银

行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（以下简称“银行”）申请 1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，期




